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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范县基本情况表

	示范县
名  称
	黑龙江省农垦总局

	全县总
人口数
（万人）
	166
	乡镇数（个）
	113农场
	行政村数（个）
	650作业区

	其中农业人口数（万人）
	83.7
	耕地面积（万亩）
	3974.9
	其中粮食作物面积
（万亩）
	3817.6

	2008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元）
	9525
	2008年农业总产值（万元）
	4645351
	2008年粮食总产量
（万斤）
	2841186

	2008年渔业总产值（万元）
	25264
	2008年畜牧业总产值（万元）
	1336385
	
	

	拟遴选的主导产业情况

	示范主导产业内容
	培育科技示范户数
	技术指导员数
	种植（养殖）情况（万亩、万头）
	主导产业产值（万元）
	占农业总产值的比重（％）

	1．水稻
	2300
	230
	1545
	1517185
	32.7

	2．大豆
	1725
	168
	808
	498023
	10.7

	3．玉米
	1075
	110
	603
	387151
	8.3

	4．奶牛
	550
	55
	33
	266765
	5.7

	5．生猪
	30
	5
	618
	568051
	12.2

	6．马铃薯
	188
	19
	66
	63217
	1.4

	7．甜菜
	132
	13
	33
	31057
	0.7

	合计
	6000
	600
	
	3331449
	71.7


	实施方案

	示范县基本情况
    （一）农业农村经济基本情况
       黑龙江垦区地处东北亚经济区位中心，位于东经123°40'-134°40'，北纬45°10'-50°20'，分布在我国东北部小兴安岭山麓、松嫩平原和三江平原地区。土地总面积5.54万平方公里，其中：耕地3800万亩，林地面积1354.5万亩，草原面积559.5万亩，水面面积417万亩。下辖9个分局、113个农牧场、650个农业生产管理区，分布在全省12个市74个县（市、区）。总人口166万人，从业人员90.7万人（农业人口83.7万人），是我国耕地规模最大的国有农场群。农业机械总动力达到564.3万千瓦，农业机械化率达95%，土地适度规模经营面积超过70%。2008年农业总产值4645351万元，其中种植业产值3191649万元，占农业总产值的68.71%；畜牧业1336385万元，占农业总产值的28.77%。农业人均收入9525元。
    （二）农业主导产业发展情况
种植业以水稻、大豆、玉米为主导产业。
2008年农作物播种面积达3573万亩，粮食作物播种面积3444.62万亩，其中水稻1545万亩、大豆808万亩、玉米603万亩、马铃薯66万亩、小麦171万亩、大麦114万亩，分别占农作物播种面积的43.24%、22.61%、16.88%、1.85%、4.79%、3.19%；粮食总产1420.6万吨，其中水稻842.2万吨、玉米299.1万吨、大豆140.2万吨、马铃薯23.9万吨、小麦56.1万吨、大麦35.8万吨。粮食作物平均亩产412.4公斤，水稻亩产545.07公斤，大豆亩产173.53公斤，玉米亩产496.4公斤。种植业产值3191649万元，其中水稻产值1517185万元、大豆产值498023万元、玉米产值387151万元，分别占种植业产值的47.54%、15.6%、12.13%。

2008年粮食总产1420.6万吨，交售粮食1299.5万吨，粮食商品率91.48%。
2009年农作物播种面积3974.9万亩，粮食作物播种面积3817.6万亩，其中水稻1643.1万亩、大豆984.2万亩、玉米887.1万亩、马铃薯25.5万亩、小麦216万亩、大麦7.3万亩，分别占农作物播种面积的43.04%、25.78%、23.24%、0.67%、5.65%、0.19%。
畜牧业以奶牛、生猪养殖为主导产业。
2008年奶牛存栏33万头，产值266765万元，占农业总产值4645351万元、畜牧业总产值1336385万元的5.74%和19.96%；2009年1-6月奶牛存栏34.5万头同比增长14.7%。

2008年生猪养殖618万头，产值568051万元，占农业总产值4645351万元、畜牧业总产值1336385万元的12.23%和42.51%；2009年1-6月生猪出栏211.29万头同比增长31.5%、存栏226.78万头同比增长19.6%。

    （三）基层推广体系改革与建设情况

垦区现有农业科技人员1万人，拥有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黑龙江省农垦职业技术学院、黑龙江省农垦农业职业技术学院、黑龙江省农垦管理干部学院、农垦工业学校，拥有农垦科学院的12科研所和农垦科研育种中心的6农业科研所，现有1个省级农业科技园区、11省级科技成果推广示范基地、104个农业科学试验站、1个畜牧兽医总站、9个畜牧兽医分站、70个农业科技示范园区，分局、农场均设置了农业、农机、畜牧、种子技术推广职能部门，各农场在基层管理区配备了农业技术员、农机技术员、畜牧兽医技术员。农业技术推广体系比较健全。

2008年总局已争取垦区农业技术推广体系编制1500个，农业技术推广人员的事业费尚未落实。

年度目标

    按《农业部办公厅、财政部办公厅关于印发2009年基层农技推广体系体系改革与建设示范县项目实施指导意见的通知》（农办财［2009］95号）的要求及分配黑龙江垦区的2009年基层农技推广体系体系改革与建设示范县项目6个名额，2009年在农垦总局宝泉岭、红兴隆、建三江、牡丹江、北安、九三分局6个分局实施2009年基层农技推广体系体系改革与建设示范县项目。
    完善农技推广体系，积极争取将垦区农业技术推广机构纳入国家公益性农业技术推广体系范畴。
通过项目实施，推进示范分局构建职能明确、机构完善、队伍精干、保障有力、运转高效的基层农业科技推广体系，建立竞争上岗制度、农技推广责任制度、绩效考评制度、知识更新制度等基层农技人员管理机制，完善“专家—农技人员—科技示范户”“垦区区域农业科技成果推广综合试验示范基地—农场农业科技试验示范基地—作业区农业科技试验示范基地—科技示范户”的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快速通道，建立分局、农场、作业区农业科技试验示范网络，带动垦区基层农业科技推广体系的改革与建设。

围绕主导产业,加强示范分局主导品种和主推技术的筛选与推广，各分局的主导品种和主推技术入户率和到位率达到95%以上；加大农业科技示范户的培育力度，培育农业科技示范户6000户；加强农业科技示范基地建设，建设示范基地60个；加强农技人员知识更新培训，每年集中异地培训农业技术指导员600名。

实施内容

按《农业部办公厅、财政部办公厅关于印发2009年基层农技推广体系体系改革与建设示范县项目实施指导意见的通知》（农办财［2009］95号）的要求及分配黑龙江垦区的2009年基层农技推广体系体系改革与建设示范县项目6个名额，2009年在农垦总局宝泉岭、红兴隆、建三江、牡丹江、北安、九三分局6个分局实施2009年基层农技推广体系体系改革与建设示范县项目。
（一）基层推广体系改革与建设情况

完善“专家—农技人员—科技示范户”“垦区区域农业科技成果推广综合试验示范基地—农场农业科技试验示范基地—作业区农业科技试验示范基地—科技示范户”的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快速通道，建立分局、农场、作业区农业科技试验示范网络，带动垦区基层农业科技推广体系的改革与建设。

完善农技推广体系，2009年水田每5000亩地，旱田每10000亩地配备一名助理技术员。在2008年总局已争取垦区农业技术推广体系编制1500个的基础上，积极争取农业技术推广人员的事业费，将垦区农业技术推广机构纳入国家公益性农业技术推广体系范畴。
通过项目实施，推进示范分局构建职能明确、机构完善、队伍精干、保障有力、运转高效的基层农业科技推广体系，建立竞争上岗制度、农技推广责任制度、绩效考评制度、知识更新制度等基层农技人员管理机制。
（二）主导产业

水稻、玉米、大豆、奶牛、生猪、马铃薯、甜菜。

（三）主导品种

水稻5个，玉米17个、大豆23个、奶牛4个、生猪4个、马铃薯9个、甜菜1个。

                        主导品种汇总表

主导产业

主推品种

水稻

空育131号

垦鉴稻6号

垦稻12号

龙粳20号

三江1号

玉米

绥玉7号、绥玉12号、绥玉19号

龙单13号、龙单32号、龙单38号

克单8号、克单12号

德美亚1号、德美亚2号
绿单1号

哲单37号

垦玉6号

垦单10

利合16号
海玉7号

卡皮托尔
大豆

合丰47号、合丰50号、合丰55号

新合丰25号

宝丰7号

绥农11号、绥农14号、绥农28号

垦丰16号

垦农23号

黑农43号、黑农48号

垦鉴豆25号、垦鉴豆27号、垦鉴豆28号
华疆4号

北豆10号、北豆17号、北豆24号

黑河24号、黑河33号、黑河38号、黑河43号
奶牛

优秀荷斯坦奶牛冻精
XY性控冻精
优秀荷斯坦奶牛胚胎

新型青贮饲料添加剂

生猪

广新太猪
杜长大三元
皮杜长大四元
PIC配套系
马铃薯

早大白
克新10号、克新13号、克新18号

尤金885

荷兰7号

延薯4号、延薯5号、延薯6号

甜菜

荷兰巴士森
    （四）主推技术
    水稻3项，玉米4项、大豆6项、奶牛4项、生猪1项、马铃薯2项、

甜菜1项。   

 主推技术汇总表

主导产业

主推技术

水稻

“三化一管”栽培技术模式

水稻叶龄诊断技术

水稻测土配方施肥技术

玉米

全程生产机械化

“一密一膜”栽培技术模式

大垄密植矮化深松栽培技术

玉米测土配方施肥技术

大豆

窄行密植技术

三垄栽培技术

行间覆膜栽培技术

玉米茬卡种大豆技术

测土配方施肥技术

大豆大垄高台密植栽培模式
奶牛

性控冻精配种技术

饲料高产栽种、收贮与饲喂技术
奶公犊牛快速育肥技术

北方农区高产奶牛饲养管理模式和最佳饲料配方应用技术

生猪

庄氏养猪法为基础的生猪生产快速技术
马铃薯

马铃薯大垄高台双行密植栽培技术
马铃薯（早、晚）疫病综合防治技术
甜菜

甜菜纸筒育苗移栽全程机械化栽培技术
    （五）技术指导员

技术指导员分布表（人数）

分局

水稻

玉米

大豆

奶牛

生猪

马铃薯

甜菜

合计

宝泉岭

40

40

15

5

100

红兴隆

30

20

50

100

建三江

90

6

4

100

牡丹江

70

10

10

10

100

北安

10

55

25

10

100

九三

24

34

20

9

13

100

合计

230

110

168

55

5

19

13

600

    （六）科技示范户
科技示范户分布表（户数）

分局

水稻

玉米

大豆

奶牛

生猪

马铃薯

甜菜

合计

宝泉岭

400

400

170

30

1000

红兴隆

300

200

500

1000

建三江

900

40

60

1000

牡丹江

700

100

100

100

1000

北安

100

550

250

100

1000

九三

235

345

200

88

132

1000

合计

2300

1075

1725

550

30

188

132

6000

    （七）示范基地

在已有的1个省级农业科技园区、11省级科技成果推广示范基地的基础上，总局根据优势产业发展需求，重点建设一批区域性的垦区区域农业科技成果推广综合试验示范基地。

分局围绕优势农产品和特色产业发展需要，按照一业为主、多种示范的原则，依托现有的农业科技园区建设农业科技试验示范基地。共建设示范基地不少于60个，开展新品种、新技术、新机具引进、试验、示范和技术培训工作，使其成为新品种新技术试验示范基地，农业标准化生产基地，农技人员、种养大户和农民科技培训基地，农情信息采集和传播基地，大学毕业生就业创业基地。

农业科技试验示范基地由分局科技局按程序组织遴选认定，报总局科技局备案，按农业部要求统一挂牌，标明主导品种、主推技术和技术负责人等信息。鼓励采取以市场化的机制建设基地，引导大学生到农村创业。
    （八）培训基层农技人员
每年挑选600名左右基层骨干农技人员（农业技术指导员），到农垦科学院、八一农垦大学培训基地开展5天以上的集中培训，逐步提高基层农技人员的业务能力。培训内容主要包括重点推广的新品种、新技术、新模式，农技推广理论与方法、农业公共信息服务和管理统计技能，农业政策和相关法律法规等。各单位要根据基层农技人员的不同需求，分期分批开展培训。

农垦科学院培训基地负责宝泉岭、红兴隆、建三江、牡丹江分局的农业技术指导员的培训及垦区奶牛、生猪养殖技术的农业技术指导员的培训，八一农大培训基地负责北安、九三分局的农业技术指导员的培训。
总局科技局负责根据垦区项目县任务承担情况，编制垦区农技人员培训工作方案，下达各基地培训任务，开展培训日常监管，督促分局落实培训学员和培训经费。

分局科技局负责根据当地基层农技人员情况，提出培训需求。根据总局统一安排，遴选100名左右骨干农技人员参加培训，提供培训经费，并配合做好培训工作。

总局科技局负责指导培训机构建立培训台账，培训台账包括每次办班时间、培训内容、培训方式、培训人员及培训教师等。总局根据台帐信息建立垦区基层农技人员培训数据库，并按季度汇总垦区培训相关信息，报农业部。

培训期间，总局科技局负责对分局培训学员和培训经费落实情况、培训机构培训情况进行检查抽查，每年分局抽查比例不低于20%，培训基地抽查比例不低于50%。培训结束后，总局科技局负责组织对学员进行考核，并对成绩合格者颁发培训证书。各分局可结合培训开展农业技术指导员职业资格认定工作。

    （九）进度安排
    第一季度：健全组织，完善制度，创新机制。总局、分局成立基层农技

推广体系改革与建设示范县领导小组、专家组和技术指导员队伍，遴选科技

示范户，制定下发包括基层农技推广体系改革与建设的运行机制与各种制度

在内的实施方案。

    第二季度：技术指导员开始进入正常的入户指导工作，发放技术资料和

技术明白卡，填写科技入户手册。 

    第三季度：领导小组组织专家对基层农技推广体系改革与建设示范县情

况进行检查、调研，征求科技示范户意见。

    第四季度：组织培训，召开科技入户工作现场会，检查验收项目实施情

况，做好项目年度总结，形成书面报告。   

     （十）主要参与单位与任务分工
   单位

任务分工

总局领导小组

负责遴选项目分局、组织项目分局落实实施方案，审核示范分局实施方案，调度项目实施情况和汇总上报相关数据，协调落实有关政策、开展督导检查与绩效评价等工作。
宝泉岭、红兴隆、建三江、牡丹江、北安、九三分局领导小组
负责领导和协调项目的实施工作，整合资源，加强协调，研究解决项目实施中的重大问题，组织制定实施方案，督促检查实施进度，加强项目的监督管理，确保项目有序实施。

总局农业科技推广专家组

负责制定项目技术指导工作方案，筛选主导品种和主推技术；参与项目监督、检查与绩效考评，指导县级专家组开展工作，培训技术指导员负责种植业技术管理

总局、分局水稻专家组
负责水稻技术指导
总局、分局玉米专家组
负责玉米技术指导
总局、分局大豆专家组
负责大豆技术指导
总局、分局奶牛专家组
负责奶牛养殖技术指导
总局、分局生猪专家组
负责生猪养殖技术指导
总局、分局马铃薯专家组
负责马铃薯技术指导
总局、分局甜菜专家组
负责甜菜技术指导
宝泉岭、红兴隆、建三江、牡丹江、北安、九三分局科技局
负责制定项目具体实施计划，执行项目实施方案，完成项目的各项任务，并负责项目管理的日常工作。
黑龙江省农垦科学院

负责宝泉岭、红兴隆、建三江、牡丹江分局的农业技术指导员的培训及垦区奶牛、生猪养殖技术的农业技术指导员的培训。

作为总局专家组专家的派出单位负责为总局专家提供便利条件。

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

负责北安、九三分局的农业技术指导员的培训。

作为总局专家组专家的派出单位负责为总局专家提供便利条件。

    四、经费使用安排和配套经费

2009年中央财政经费600万元，经费使用安排如下：

（一）农技人员下基层开展技术指导和培训费用

经费额度180万元，占中央财政经费30%，农业技术指导员600人，3000元／人。主要用于农场、分局农技人员进村入户开展技术指导所发生的交通等费用补助以及完成分局农技推广重大任务的绩效奖励等。

（二）农业科技示范户的物化技术补助费用

经费额度90万元，占中央财政经费15%，农业科技示范户6000户，150元／户。主要用于农业科技示范户采用新品种、新技术的种子、肥料、农药等物化技术补助。

（三）农业科技试验示范基地建设补助费用

经费额度180万元，占中央财政经费30%，农业科技试验示范基地60个，3万元／个。主要用于试验示范基地采用新品种、新技术、新设备过程中的设施设备建设补助以及购买种子、肥料、农药等补助。

（四）聘请专家费用

经费额度30万元，占中央财政经费5%。主要用于分局聘请技术指导专家（外请专家）的差旅费、交通费、专家劳务费等。

（五）农技人员和新型农民培训费用

经费额度90万元，占中央财政经费15%，其中农业技术指导员异地（培训基地）培训费60万元，培训农业技术指导员600人；新型农民集中培训30万元。主要用于农业技术指导员和新型农民参加集中培训所需的教材费、场地费、差旅费、食宿费、交通费、讲课费等。

（六）技术资料印刷和制度建设、工作考评等费用

经费额度30万元，占中央财政经费5%。主要用于农技推广资料印刷以及建立竞争上岗、责任推广、绩效考评、知识更新等相关管理制度和开展工作考评过程中的资料印刷费等。

分局按1：1比例共匹配经费600万元，主要用于新技术、新机具、新产品推广的补贴。

工作措施

（一）实行农技推广体系改革与建设示范县工作行政领导负责制，加强领导与工作协调，为项目的实施提供组织保障

总局、分局及相关农场成立项目领导小组，负责统一领导、综合协调、资金落实和督导检查等工作，日常管理工作由各级科技管理部门。

各示范分局根据项目总体部署，加强对项目实施的领导，把项目实施纳入议事日程，建立健全管理制度，整合资源，相互配合，精心策划，周密组织，在人力、财力、物力方面对项目给予重点支持。积极探索基层农技推广体系改革与建设的有效模式，创新农技推广机制，不断提高农业科技成果入户率和到位率。在项目实施中充分发挥和调动专家和技术指导员的积极性，专家组成员和技术指导员所在单位要创造必要条件，积极支持工作。

总局成立由总局领导任组长、总局机关相关业务部门参加的“基层农技推广体系改革与建设示范县项目领导小组”，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总局科技局。总局负责遴选项目分局、组织项目分局落实实施方案，审核示范分局实施方案，调度项目实施情况和汇总上报相关数据，协调落实有关政策、开展督导检查与绩效评价等工作。

示范分局领导小组负责领导和协调项目的实施工作，整合资源，加强协调，研究解决项目实施中的重大问题，组织制定实施方案，督促检查实施进度，加强项目的监督管理，确保项目有序实施。

分局科技局负责制定项目具体实施计划，执行项目实施方案，完成项目的各项任务，并负责项目管理的日常工作。

实行项目任务合同制管理。分局与总局签订项目实施合同，明确项目县工作目标、建设内容、进度安排、资金使用、考核指标、工作责任等。

总局基层农技推广体系改革与建设示范县项目工作领导小组：

组  长：徐学阳  农垦总局副局长

成  员：葛文杰  总局科技局局长

        马德全  总局农业局局长

        张忠旭  总局畜牧水产局局长

        李  俊  总局农机局局长

        张锡铭  总局种子管理处处长

        王  峰  总局发改委主任

        王立荣  总局财务处处长

        万良平  总局农业开发办主任

        张宏升  总局编委办主任

        王英志  总局人事局局长

        张元福  总局政策法规局局长

领导小组办公室

    办公室主任：葛文杰(兼)

（二）建立健全技术指导体系，加强技术指导，为项目的实施提供技术保障
1、建立健全技术指导体系

总局和分局分别设立农技推广专家组，专家组在同级农技推广体系改革与建设示范县项目工作领导小组领导下工作，实行技术工作专家负责制，下级专家组接受上级专家组的业务指导。专家组按不同领域设立首席专家。

总局专家组依托国家产业技术体系专家、科技入户专家等组建，负责制定项目技术指导工作方案，筛选主导品种和主推技术；参与项目监督、检查与绩效考评，指导县级专家组开展工作，培训技术指导员。

分局专家组根据产业发展需求，主要依托本地推广、科研、教学单位专家组建，更多的吸纳分局科研所的专家参加，负责制定主导产业农技推广工作方案，筛选主导品种和主推技术；指导农业科技试验示范基地建设；培训技术指导员，指导其开展技术服务工作。

垦区国家产业技术体系的大豆栽培与土壤营养功能研究室、水稻、大豆、玉米、甜菜、大麦、奶牛、肉牛综合试验站要向下延伸，拓展功能，积极开展对总局、分局的技术指导工作。

总局农业科技推广专家组：

首席专家

水稻   徐一戎   农垦科学院                  研究员

大豆   胡国华   农垦总局科研育种中心        研究员

玉米   李艳杰   农垦科学院作物所            研究员
奶牛   雷云国   农垦科学院                  研究员

    生猪   庄庆士   农垦科学院                  研究员
水稻专家组

       徐一戎   农垦科学院                  研究员

       解保胜   农垦科学院水稻所所长        研究员

       那永光   农垦科学院水稻所副所长      研究员

       孟昭河   农垦科学院水稻所副所长      研究员

       穆娟薇   农垦科学院植保所副所长      研究员

       穆永红   农垦科学院水稻所            研究员

       郑桂萍   八一农垦大学农学院            教授

       霍立君   总局农业局              高级农艺师
大豆专家组

       胡国华   农垦总局科研育种中心        研究员

       张玉先   八一农垦大学农学院            教授

       杜吉到   八一农垦大学农学院            教授

       冯乃杰   八一农垦大学农学院            教授

       朱洪德   八一农垦大学农学院          研究员

       王德亮   农垦科学院作物所            研究员

       张代平   农垦科学院作物所            研究员

       徐玉花   北安分局华疆科研所          研究员

       邱长久   九三分局农业科研所          研究员

玉米专家组

       李艳杰   农垦科学院作物所            研究员

       杨克军   八一农垦大学农学院           教授

       张亚田   农垦科学院作物所           研究员

       高树仁   八一农垦大学农学院           教授

       郑  波   九三分局农业科研所       副研究员

       左淑珍   红兴隆分局农业科研所   高级农艺师 

马铃薯专家组

       金光辉   八一农垦大学农学院       副研究员

       马光恕   八一农垦大学农学院         副教授

       孙秀梅   八一农垦大学农学院       副研究员

       徐庆芬   农垦科学院经济作物所         博士

       杨庆东   黑龙江省嫩江农场       高级农艺师

甜菜专家组

       孙佰臣   九三分局农业科研所         研究员

       张永华   九三分局农业科研所         研究员

       卞  林   九三分局农业科研所         研究员

奶牛专家组

       雷云国   农垦科学院畜牧兽医所       研究员

       甘文平   农垦科学院畜牧兽医所       研究员
       孙晓玉   农垦科学院畜牧兽医所       研究员

       张景伟   农垦科学院畜牧兽医所       研究员

       张洪涛   农垦科学院畜牧兽医所       研究员

       苗树君   八一农垦大学动物科技学院     教授

       侯喜林   八一农垦大学动物科技学院     教授

生猪专家组

       庄庆士   农垦科学院畜牧兽医所       研究员

       丛树发   农垦科学院畜牧兽医所       研究员

       黄大鹏   八一农垦大学动物科技学院     教授

       朱战波   八一农垦大学动物科技学院     教授

    2、做好“四入户”工作

    ⑴技术指导入户。技术指导员在各级专家的指导下，根据示范户实际情

况分类制定技术指导方案，采用“手把手”、“面对面”的技术指导方法，指

导示范户应用主导品种、主推技术。每月每户必保入户指导5次以上。

    ⑵技术培训入户。技术指导单位和技术指导员根据示范重点，因地制宜

地进行集中培训和分户培训，通过发放“生产技术操作规程”、明白纸、技术

讲座光盘等方式，开展主推技术培训并向示范户和全管理区辐射。同时，根

据科技示范户的家庭经营活动，开展相关经营管理知识培训。

    ⑶信息服务入户。充分利用农场广播、电视、电话、网络等现代传媒手

段，举办讲座、开辟科技入户专栏，设立“技术服务专线”；可采用“大喇叭”、

科普宣传车、科技大集和墙报等传统手段，千方百计为示范户提供及时、准

确、权威的政策、科技、生产和市场信息。

    ⑷“物化”补贴入户。围绕推动应用主导品种和主推技术，结合生产实

际情况进行物化补贴，促进先进技术的应用。

    （三）建立健全保障制度

    1、建立项目工作报告制度
    各示范场每月末向分局科技局报告技术指导工作情况和项目活动信息，

填报核心示范户月报表，分局科技局按时向总局科技局报告项目进展情况。

    2、监理项目合同管理制度
    总局与分局签订项目协议书，分局科技局与技术指导单位、技术指导单

位与示范户之间分别签订技术指导服务合同，以合同形式明确各方的责权利。

加强项目的监督检查工作，一是分局专家组按照项目实施方案和实施步骤及

时对项目农场的技术指导员工作情况进行指导和督查；二是由示范户通过《科

技示范户手册》对科技入户工作内容进行记录和评价；三是分局科技、农业、

畜牧部门通过与示范户电话联系和实地检查的方式对各示范农场项目实施情

况进行督查。

    3、建立资金使用制度，加大资金投入和监管力度
    各分局、农场要认真落实中央要求，将基层公益性农技推广机构履行职

责所需经费纳入地方各级经费预算。采取有效措施，切实加大基层农技推广

体系改革与建设的资金投入。要进行统一部署，统筹项目资源和技术力量，

实现部门、人才、项目、资金的优势集成，形成工作合力。要加强示范分局、

农场农技推广机构条件建设，提升农业公共服务能力。

    规范项目资金使用，严格按照《基层农技推广体系改革与建设项目资金

管理办法》执行。总局将切实加强对项目资金使用与监督管理，严防截留或

挪用资金，各分局必须按中央经费的支出项目、比例和要求使用经费。对项目实施中弄虚作假、擅自改变资金用途、挤占挪用财政资金的项目分局，取消其示范分局资格，并按照有关规定严肃查处，追究相关责任。

    用好项目补贴资金，严格按照《2009年基层农技推广体系改革与建设示

范县项目实施指导意见》分配资金，分局按1:1配套资金。

    4、建立项目奖惩制度
    按照农业部、财政部制定的示范县项目管理办法、资金管理办法和绩效

考评指标体系，明确项目实施的目标、内容、责任以及资金使用要求，保证

项目实施工作的有序开展。实行年度绩效评价制度，以示范县农技推广体系

改革与建设进度、科技示范户培育、农业科技示范基地建设、农技人员培训

以及农民满意度、技术入户率和到位率、农业产业发展等作为项目绩效考评

的重要指标，通过自我评价、主管部门审查、现场实地抽查、电话调查、中

介机构绩效评价等方式，对示范县建设进展和成效进行绩效评价。

    对项目分局实行动态管理，对年度绩效评价排名靠前的示范分局进行奖

励，对排名靠后的项目分局实行末位淘汰。建立退出机制，对未能较好发挥

示范作用的科技示范户、技术指导员和试验示范基地及时淘汰更新。

    （四）加大总结宣传力度，挖掘宣传典型经验，推进工作进程
    各分局、农场要制定并落实扶持和激励政策，对积极投身生产一线、认

真开展科技服务、成效显著、农民满意的单位和科技人员，给予表彰奖励。

各单位要充分挖掘、及时宣传项目实施中的典型经验，大力宣传基层农业技

术推广改革与建设的成果，大力宣传基层农业技术推广人员牢记宗旨、扎根

农村、艰苦奋斗、服务农民的先进事迹，大力宣传基层农业技术推广体系在

加快现代农业建设、推进农村改革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激励广大基层农技人

员建功立业。

    建立垦区科技推广工作信息网络。总局负责网络的设计和维护工作；分

局科技局负责采集和填报科技推广体系改革进展、机构队伍、专家、技术指

导员和科技示范户的信息，逐步实现项目管理网络化。

总局将《总局科技入户简报》改版为《基层农技推广体系体系改革与建设示范县项目简报》，及时报道、宣传垦区基层农技推广体系体系改革与建设示范县项目的进展情况、典型经验、先进事迹、取得的成果。各分局每旬需提交3-10篇稿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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